
  

 
 

 

 

 
 

 

 

 

 

 

 

 

 

 

 

 

 

 

 
 

桃園市平鎮區戶政事務所 
 Household Registration Office of Pingzhen District, Taoyuan 

 

 



  

 
目   錄 

 

壹、前言 ········································· 1 

貳、服務願景 ····································· 2 

參、服務項目 ····································· 3 

肆、服務標準 ····································· 4 

伍、申請檔案閱覽時間、地點、服務專線及應用場所 ·· 15 

陸、服務品質保證 ································ 16 

柒、服務場所及位置圖 ···························· 16 

捌、歡迎您來指教 ································ 18 

玖、檔案應用資源機關資訊 ························ 19 

 

 

 

 

 

 

 

 

 



  

1 
 

 

壹、前言 

   本所檔案自明治 38年起(西元 1905年)迄今已逾 100 多年，戶

政檔案記載著先人的生命歷程，每一份文件背後皆蘊藏著先人辛勤

耕耘的軌跡，你可從中一窺家族的歷史痕跡，從出生、改名、結離

婚、收養、死亡…各種身分異動的紀錄到個人遷徙、領證記錄等。

竭誠歡迎與我們一起見證戶政檔案的變遷與傳承，體驗檔案應用的

無限可能。 

本所為落實檔案管理知識並提供民眾檔案應用服務，透過網路

及各項文宣品宣導，歡迎您見證戶政檔案的成長及為民服務的熱忱，

增強本所檔案業務發展之價值。 

 

 

  

 

 

 

 

 

 

由本所主任帶領同仁全員參與，秉

持客家硬頸、擇善固執精神，活化

檔案應用，典藏你我記憶，帶您穿

越記憶流砂，細說歲月痕跡。 

平鎮戶政「檔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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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服務願景 

一、提升機關檔案知識管理效能。 

二、推動機關檔案管理資訊化。 

三、活化機關檔案資訊應用。 

四、創新機關檔案加值服務。 

五、擴散機關檔案附加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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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服務項目 

一、設置檔案應用閱覽處，提供民眾現場檔案申請應用服務。 

二、網站設置檔案應用專區，提供檔案應用須知、常見問題、檔

案應用申請書、檔案應用流程、收費標準、檔案應用服務白

皮書、線上展覽、檔案簡介、檔案知識學習心得與分享、檔

案相關網站等項目。 

三、適時利用宣導活動，製作海報、摺頁、電子報、宣導品、多

媒體電視牆、跑馬燈、QR-Code卡、APP、平鎮新鮮事法令

宣導季刊等管道，加強宣導機關檔案應用。 

 

 

 

 

 

 檔案應用摺頁                   平鎮新鮮事季刊 

 

 

 

 

                  

線上展覽                          設置檔案應用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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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服務標準 

一、桃園市政府檔案應用申請注意事項 

二、檔案閱覽抄錄複製收費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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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政府檔案應用申請注意事項 

    中華民國 104年 6月 26日府秘文字第 10401649713號函訂頒 

一、桃園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所屬各機關(以下簡稱各機關)為辦理檔案法

第十七條至第二十一條、政府資訊公開法第十八條、行政程序法第四十

六條有關民眾申請閱覽、抄錄或複製檔案（以下簡稱應用）之開放應用

作業，特訂定本注意事項。 

  各機關檔案應用申請作業，除法令另有規定外，依本注意事項辦理。 

二、各機關應設置檔案閱覽處所，並提供必要之設備。 

三、各機關辦理申請應用檔案，由業務單位負責受理及審核。 

四、各機關應印製檔案應用申請書，並得將申請書置於各機關網站及服務台，

提供民眾下載、列印或索取。 

    前項申請書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申請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電話、住（居）所、身分證明文件字

號。如係法人或其他設有管理人或代表人之團體，其名稱、事務所

或營業所及管理人或代表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電話、住（居）

所。 

（二）有代理人者，其姓名、出生年月日、電話、住（居）所、身分證明

文件字號；如係意定代理者，並應提出委任書；如係法定代理者，

應敘明其關係。 

（三）申請項目。 

（四）檔案名稱或內容要旨。 

（五）檔號或收發文字號。 

（六）申請目的。 

（七）申請日期。 

（八）有使用檔案原件之必要者，其事由。 

五、申請人得親自持送或以書面通訊方式送達申請書，其經電子簽章憑證機

構認證者，亦得以電子傳遞方式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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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受

理單位應檢查申請案件是否符合規定，如有不合規定程式或資料不全 

 

    者，應通知申請人於七日內補正；逾期不補正或不能補正者，得駁回申

請。 

七、受理單位應就檔案內容得否提供應用先予審查，擬具審核通知書併同申

請審核表，必要時簽會檔案所涉業務單位，徵詢其意見；如有應限制公

開或提供之部分，應先予註記後，陳機關權責長官核准。 

八、各機關對於申請案件，應自受理申請書之日起三十日內為准駁，並依下

列各款規定以審核通知書通知申請人，如有補正資料者，自申請人補正

之日起算： 

（一）提供應用申請者，應敘明應用方式、時間、地點、聯絡人員及電話、

檔案應用注意事項、收費標準及應攜帶相關證明文件。 

（二）暫無法提供使用者，應載明無法提供原因及法令依據。 

九、各機關檔案應用准駁應依檔案法第十八條、政府資訊公開法第十八條、

行政程序法第四十六條及其他法令之規定辦理。  

十、業務承辦單位函復申請人准駁之結果，應副知檔案管理單位。 

十一、申請人或其代理人應於指定日期親至指定地點，出示審核通知書、身

分證明文件，並完成登記程序後，由承辦人員陪同應用檔案。 

    申請人未依前項規定辦理者，各機關得拒絕提供應用。 

     承辦人員檢核申請人證件無誤後，申請人核對擬應用檔案無誤後於檔

案應用簽收單內簽名。 

      抄錄或複製檔案，如涉及著作權事項，應依著作權法及其相關規定辦

理。 

十二、申請人如需輔佐人陪同應用檔案，應事先提出申請。 

      前項輔佐人以一人為限。 

     應用檔案時，不得僅由輔佐人單獨在場，申請人對其輔佐人之行為應

負連帶責任。 

十三、申請人及其輔佐人於應用完畢後，應將檔案歸還受理單位並經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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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檔

案經電子儲存者，其應用檔案以影像或複製品為原則。 

    核准應用之檔案如僅其中一部分有應限制公開或提供之情形，應採分

離原則，去除不得公開部分，就其他部分公開或提供之。 

十五、申請應用之檔案應當日歸還，如未能於當日應用完畢者，受理單位應

於檔案應用簽收單註記應用情形後，先辦理還卷，另日再行調閱。 

     歸還檔案，經受理單位點收無誤後，應於檔案應用簽收單上註記還卷，

並將一聯交付申請人。 

十六、申請人應用檔案，應保持檔案資料之完整，並不得有下列行為。如有

發生下列情形者，承辦人員應立即予以制止；其涉及刑事責任者，移

送該管檢察機關偵辦。 

  (一)添註、塗改、更換、抽取圈點或污損檔案。 

  (二)拆散已裝訂完成之檔案。 

  (三)以其他方法破壞檔案或變更檔案內容。 

  (四)未經許可，擅自將卷宗資料之部分或全部帶離閱覽處所。 

  (五)私自進入檔案作業處所或庫房。 

十七、申請人應用檔案，依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所訂定之檔案閱覽抄

錄複製收費標準收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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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閱覽抄錄複製收費標準 

第一條 本標準依檔案法第二十一條、政治檔案條例第十三條第一項及
規費法第十條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申請閱覽、抄錄或複製檔案經核准者，依本標準之規定收費。
但政治檔案以外之檔案，於其他法令另有規定者，得依其規定
收費。 

第三條 閱覽、抄錄機關檔案，每二小時收取新臺幣二十元；不足二小
時，以二小時計算。  

閱覽、抄錄國家檔案，免收費。 

第四條 複製檔案，依所附檔案複製收費標準表收費，並以機關現有設
備製作提供之。 

民眾自備手機、照相機或攝影機等設備，經機關同意翻拍或攝
影檔案者，依前條規定收取閱覽、抄錄之費用。 

第五條 複製檔案，以電子郵件傳送或電子儲存媒體交付者，檔案格式
及電子儲存媒體耗材費用由機關決定；如另需提供郵寄服務
者，其郵遞費以實支數額計算，每次並加收處理費新臺幣五十
元。 

第五條之一 政治檔案中遭逮捕、調查、偵查、起訴、通緝、審判、執行或
其他受公權力侵害之人(以下簡稱檔案當事人)，申請其所涉案
件之政治檔案，免收閱覽、抄錄費用；同一檔案免收一次複製
費、耗材費、郵遞費及處理費。複製方式以紙張黑白列印或電
子儲存媒體擇一交付。 

前項檔案當事人死亡時，由其配偶或民法第一千一百三十八條
各款所定繼承人申請者，亦同。 

申請人複製國家檔案依本條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十月二十二
日修正施行前規定免收之費用，已於一百年七月十四日至一百
零二年二月八日之期間內付費者，得檢具該繳費收據或複製檔
案申請退費。 

第六條 本標準所定之規費，其收取應依預算程序辦理。 

第七條 本標準自發布日施行。 

中華民國 90年 12月 12日檔案管理局 
檔秘字第 0002054-7號令發布  
中華民國 93年 6 月 16日檔案管理局 
檔應字第 09300046581號令修正 
中華民國 102年 2月 6日檔案管理局 
檔應字第 10200125343號令修正      
中華民國 107年 9月 20日  
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                
檔應字第 1070013511B號令修正 
中華民國 108年 10月 22日 
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 
檔應字第 1080014299B號令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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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

類型 

外觀

形式 

複製或交付 

方式 
複製格式 

收費標準 

(依原檔案外觀型

式為計價單位，以

新臺幣計價) 

備註 

檔案

複製 
紙張 

影印機黑白

複印 

B4 尺寸以下 每頁二元 
紙張複製輸出如為

彩色複印，以左列黑

白複製收費標準五

倍計價。 
A3 尺寸 每頁三元 

電子郵件傳

送或電子儲

存媒體交付 

圖像檔解析度

200dpi 以下 
每幅十元 1.適用依申請需 求

辦理數位化者。 

2.檔案格式無法以

解析度辨識者，依

左列最低解析度

之收費標準計價。 

3.利用電子郵件或

電子儲存媒體交

付者，應確保交付

檔案之安全性。 

 

圖像檔解析度

201dpi 以上 

 
 
每幅二十五元 

檔案

複製 

 

影印機黑白

複印 

B4 尺寸以下 每頁二元 
紙張複製輸出如為

彩色複印，以左列黑

白複製收費標準五

倍計價。 
A3 尺寸 每頁三元 

電子郵件傳

送或電子儲

存媒體交付 

圖像檔解析度

300dpi 以下 

  
 
每幅十五元 

 

 

 
 
每幅三十元 
 

 

檔案複製收費標準表 

照片 

1.適用依申請需求

辦理數位化者。 

2.檔案格式無法以

解析度辨識者，依

左列最低解析度

之收費標準計價。 

3.利用電子郵件或

電子儲存媒體交

付者，應確保交付

檔案之安全性。 

圖像檔解析度

301dpi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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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

類型 

外觀

形式 

複製或交付 

方式 
複製格式 

收費標準 

(依原檔案外觀型

式為計價單位，以

新臺幣計價) 

備註 

檔案

複製 
大圖 

電子郵件傳

送或電子儲

存媒體交付 

圖像檔解析度

300dpi 以下 

換算成 A3 幅數，

每幅五十元 

1..適用依申請需求辦

理數位化者。 

2. 大 圖 係 指 大 於

A3(不含 A3)尺寸

以上。 

3..大圖以 A3 幅數計

價，如不及一幅以

一幅計。 

4.檔案格式無法以解

析度辨識者，依左

列最低解析度之收

費標準計價。 

5..利用電子郵件或電

子儲存媒體交付

者，應確保交付檔

案之安全性。 

  

檔案

複製 

 紙張黑白列

印輸出 

B4 尺寸以下 每頁五元 
  

A3 尺寸 每頁七元 

  
圖像檔解析度

200dpi 以下 
每幅二十元  

 

圖像檔解析度

201dpi 以上 

 

 

每幅四十元 

 

 
微縮 

片 

1.適用依申請需求辦

理數位化者。 

2.檔案格式無法以解

析度辨識者，依左

列最低解析度之

收費標準計價。 

3.利用電子郵件或電

子儲存媒體交付

者，應確保交付檔

案之安全性。 

檔案複製收費標準表 

圖像檔解析度 

300dpi 以上 

 

換算成 A3 幅數，

每幅七十元 

 

電子郵件傳

送或電子儲

存媒體交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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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

類型 

外觀

形式 

複製或交付 

方式 
複製格式 

收費標準 (依原檔案

外觀型式為計價單

位，以新臺幣計價) 

備註 

檔案

複製 

錄音

帶 

電子郵件傳

送或電子儲

存媒體交付 

影 音 檔 ( 得 採

WAV 或 MP3 等

格式) 

一小時內每卷二百元 1.適用依申請需求

辦理數位化者。 

2.利用電子郵件或

電子儲存媒體交

付者，應確保交付

檔案之安全性。 

二小時內每卷四百元 

三小時內每卷五百五

十元 

檔案

複製 

錄影

帶 

電子郵件傳

送或電子儲

存媒體交付 

影 音 檔 ( 得 採

MPEG-2 或 AVI

等格式) 

一小時內每卷三百元 1.適用依申請需求

辦理數位化者。 

2.利用電子郵件或

電子儲存媒體交

付者，應確保交付

檔案之安全性 

二小時內每卷五百元 

三小時內每卷七百五

十元 

三小時以上，每超過

一小時(內)，每卷加

收二百元 

檔案

複製 

電子

檔案 

  
每頁二元 紙張複製輸出如為

彩色複印，以左列黑

白複製收費標準五

倍計價。 

紙張黑白列

印輸出 

 

A3 尺寸 每頁三元 

 

 

 

電子郵件傳

送或電子儲

存媒體交付 

圖像檔解析度

200dpi 以下 

換算成 A4 幅數，每

幅二元 

1..適用已完成數位

化或原生電子形

式之檔案者。 

2.如不及一幅以一

幅計。 

3.檔案格式無法以

解析度辨識者，依

左列最低解析度

之收費標準計價。 

4.利用電子郵件或

電子儲存媒體交

付者，應確保交付

檔案之安全性。 

圖像檔解析度

201dpi 以上 

換算成 A4 幅數，每

幅六元 

影 音 檔 ( 得 採

WAV 、 MP3 、

MPEG-2 或 AVI

等格式) 

一小時內一百五十元 

二小時內二百五十元 

三小時內三百七十五

元 

三小時以上，每超過

一小時(內)一百元 

檔案複製收費標準表 

B4 尺寸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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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 

類型 

外觀

形式 

複製或交付 

方式 
複製格式 

收費標準 (依原檔案

外觀型式為計價單

位，以新臺幣計價) 

備註 

加值 

使用 

 

圖像

資料 

電子儲存媒

體交付 

圖像檔解析度

200dpi 以上 

換算成 A4 幅數，每

幅五百元 
1..圖像資料係指紙質類

檔案、攝影類檔案之

數位檔及原生性電子

類文字影像檔案。 

2.如屬學術研究或各級

政府及所屬機關、學

校間協助事項，得免

徵使用費。 

3.如係商業使用，其使用

範圍、期間與費用由

機關另訂契約。 

4. 電子儲存媒體交付

者，應確保交付檔案

之安全性。 

 

 

 

 

 

 

電子

影音

檔案 

 

 

 

 

 

 

電子儲存媒

體交付 

 

 

 

 

 

 

影 音 檔 ( 得 採

WAV 、 MP3 、

MPEG-2 或 AVI

等格式) 

 

 

 

 

 

 

每分鐘二十元 

檔案複製收費標準表 

備註：加值係指就既有之服務、產品或技術，利用新的方式加以修正，以創造更高的價值，其

加值類型包含檔案展覽、網站加值、教育性加值（如教材、製作歷史影片教學）、影音類加值（如

發行影音、VCD、DVD 及紀錄片等）、出版品（如出版刊物、電子書及寫真立體模型書等）、

與活動結合之加值（如檔案日/週/月、族譜活動）及其他加值（如應用程式軟體、遊戲與動畫、

紀念品、桌上遊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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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平鎮區戶政事務所檔案應用申請書   編號： 

姓名 
出生年月日 

身分證明文件字號 
住（居）所、聯絡電話 

申請人 
   地址： 

電話： 

※代理人 

與申請人之關係 

（            ） 

   地址： 

電話： 

※法人、團體、事務所或營業所名稱： 

  地址： 

  (管理人或代表人資料請填於上項申請人欄位) 

序 

號 

檔號或 

收發文字號 
檔案名稱或內容要旨 申請項目（可複選） 

1   □閱覽、抄錄□複製 

2   □閱覽、抄錄□複製 

3   □閱覽、抄錄□複製 

4   □閱覽、抄錄□複製 

5   □閱覽、抄錄□複製 

※序號         有使用檔案原件之必要，事由： 

申請目的：□歷史考證 □學術研究 □事證稽憑 □業務參考 □權益保障 

          □其他（請敘明）： 

 此致  桃園市平鎮區戶政事務所 

 

申請人簽章：    ※代理人簽章：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請詳閱後附填寫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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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 寫 須 知 

一、※標記者，請依需要加填，其他欄位請填具完整。 

二、代理人如係意定代理者，請檢具委任書；如係法定代理者，請檢具相

關證明文件影本。申請案件屬個人隱私資料者，請檢具身分關係證明

文件。 

三、閱覽、抄錄或複製機關檔案，應遵守本所檔案閱覽、複製有關規定，

不得有破壞檔案或變更檔案內容之行為。 

四、閱覽、抄錄機關檔案，每 2小時收取新臺幣 20元；不足 2小時，以 2 

    小時計算。複製之收費標準略以： 

紙張複製 A4 B4 A3 

黑白 2元 2元 3元 

彩色 10元 10元 15元 

備註 
若需郵寄服務，郵寄費用實支實

付；每次並加收手續費用 50元。 

其他複製方式依檔案管理局頒行之「檔案複製收費標準表」收費。 

五、申請書填具後，得以書面通訊方式送桃園市平鎮區戶政事務所。 

地址：桃園市平鎮區德育路 242號 

電話：(03)4580112 

六、檔案應用場所：桃園市平鎮區戶政事務所檔案閱覽處 

地址：桃園市平鎮區德育路 242號 

開放時間：週一至週五上午 8時至 12時、下午 13時至 17時。 

          例假日及國定假日不對外開放。 

服務電話：(03)458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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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申請檔案閱覽時間、地點、服務專線及應用場所  

 一、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上午 8時至 12時、下午 13時至 17 

                 時。例假日及國定假日不對外開放。 

 二、服務地點：桃園市平鎮區德育路 242號 

 三、服務專線電話：（03）4580112 分機 210  

   傳真電話：（03）4590121 

 四、服務應用場所：三樓檔案閱覽處 

  五、網址：www.pingzhen-hro.tycg.gov.tw 

 六、e-mail：pingjhen@pingc.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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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服務品質保證 

本著傳承戶政檔案歷史責任及提供民眾戶政檔案應用服務品

質保證理念，秉持品質政策宣言「創新」、「效率」、「便民」及「熱

忱」，確實為所有市民提供最好之戶政檔案應用服務。如果您發現

本所同仁有下列的缺失情形，請隨時告訴我們，我們一定會明快的

處理，給您滿意的答覆。 

 （一）本所各項檔案應用服務措施及設備、環境有造成不便者。 

（二）無故未能在規定時限內辦妥檔案應用申請案件，查有實 

據者。 

（三）服務態度不佳，查有實據者。 

（四）其他違反公務員服務規定之情事。 

 
 

柒、服務場所及位置圖 

地址：桃園市平鎮區德育路 242號 

電話： (03)458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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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開車路線: 

○1 中山高→新屋交流道→往中壢方向→民族路二段→於環南路右轉後直行

→於復旦路左轉後直行→振興西路→振興路→於德育路左轉 

○2 北二高→龍潭交流道→往中壢方向→中豐路（113縣道）→經環南路後→

中豐路陸橋下（不上陸橋）→於振興路右轉→於德育路左轉 

○3 省道（延平路）→延平路一段→於德育路左轉 

公車路線:  

○1 於中壢公車站搭乘桃園客運 111(中壢-南勢)、115乙(中壢-平東路) 公

車，在「平鎮區公所」站下車（站牌在和平路上），再往德育路方向走。 

○2 於中壢火車站前的新竹客運站，搭乘新竹客運 5616、5617、5620、5634、

5644、5653、5671 公車，在「平鎮區公所」站下車（站牌在中豐路上），

再往德育路方向走。 

○3 搭乘桃園／中壢客運 701(龍潭-林口長庚醫院)公車，可在「第一製藥廠」

站下車（站牌在中豐路上），再往德育路方向走。 

 

 

 

本所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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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歡迎您來指教 

有批評才有進步，您寶貴的意見正是我們渴求的改革動力，

不論對本所戶政業務或檔案管理業務工作應興革事項有所指教，或

對本所服務品質不滿意，請隨時告訴我們，您可以寫信、來電告知

或親自指導。 

◎信件反映：桃園市平鎮區德育路 242號 

  ◎電話： (03)4580112 

  ◎傳真： (03)4590121．4579656 

  ◎平鎮戶政 LINE一下：本所 ID：typingjhen  

◎網路意見信箱： 

http://www.pingzhen-hro.tycg.gov.tw/home.jsp?id=92&parentpat

h=0,88 

  ◎FB臉書粉絲團 

◎本所意見箱 

 

 

 

 

http://www.pingzhen-hro.tycg.gov.tw/home.jsp?id=92&parentpath=0,88
http://www.pingzhen-hro.tycg.gov.tw/home.jsp?id=92&parentpath=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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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檔案應用資源機關資訊 

單 位 電 話 地 址 ／ 網 址 

檔案管理局 (02)8995-3700 
新北市新莊區中平路 439 號(北棟)9 樓

https://www.archives.gov.tw 

國家檔案閱覽中

心 
(02)8995-3700 

新北市新莊區中平路 439號(北棟)9樓 

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09:00～17:00 

檔案樂活情報  
https://www.archives.gov.tw/ALohas/ALohasVol

umn.aspx?cnid=1658 

機關檔案目錄查

詢網 
 https://near.archives.gov.tw 

國家檔案資訊網  https://aa.archives.gov.tw 

檔案資源整合查

詢平台 
 https://across.archives.gov.tw/naahyint/search.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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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桃園市平鎮區德育路 242 號 

電話：（03）4580112 

傳真：（03）4590121 

網址：http://www.pingzhen-hro.tycg.gov.tw/ 

E-mail：pingjhen@pingc.gov.tw 

桃園市平鎮區戶政事務所 

 

創新．效率．便民．熱忱 
Innovation．Efficiency．Convenience．Enthusiasm 

Household Registration Office of Pingzhen District, Taoyuan 


